附件2
 
江苏省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省政府规章
 
一、对《江苏省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条第一款中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修改为“住房城乡建设”，“经济和信息化”修改为“工业和信息化”。
（二）删去第九条。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二、对《江苏省体育经营活动监督管理规定》作出修改
（一）将第六条中的“对参与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和培养优秀运动员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体育主管部门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修改为“对在参与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和培养优秀运动员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二）将第七条修改为：“从事体育经营活动应当有符合规定标准的体育器材和设施，有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其场所应当与经营项目相适应，需要配备体育专业技术人员的应当配备必要的体育专业技术人员。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删去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
（四）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十九条，将其中的“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持法律、法规或者省人民政府规定的行政执法证件”修改为“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应当依法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五）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一条，将其中的“由其所在部门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修改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三、对《江苏省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实施办法》作出修改
删去第十八条第三项、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四、对《江苏省长江防洪工程管理办法》作出修改
（一）第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前款规定的活动涉及围垦河道的，应当依法报经批准。”
（二）删去第十八条第一款中的“以及长江岸线开发、滩涂围垦等活动”、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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